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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文件
市中政发〔2019〕9号

市中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市中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专业公司，各

企业：

现将《市中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19年 2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SZDR-2019-0010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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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，规范

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 号）、《山东

省定价目录》（鲁价综发〔2016〕54 号）、《枣庄市定价项

目清单》（枣政办字〔2016〕63 号）、《枣庄市机动车停放服

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枣价费发〔2017〕14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市中区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区范围内提供机动车辆停放服务

并实施收费的单位和个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服务收费是指（不含住宅小区）依

法设立的停车设施（包括场地、道路停车泊位、立体机械式设

备等，以下简称停车设施）经营者或者管理者，对各种车辆提

供有序停放和管理服务，维护静态交通秩序所收取的费用的行

为。

第四条 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

节价三种价格管理形式。

（一）火车站、汽车站等配套停车设施；实行收费的城市

道路停车泊位；政府财政资金、城市建设投资（交通投资）公

司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；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（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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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配套停车设施；公立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

教育、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机构、公益服务场所配套停车设施；

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政府定价停车设施。以上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。

（二）物业管理区域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照《山东省

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第 317 号令）和《枣庄市住

宅物业服务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以外的停车设施，实行市场调节

价，由经营者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根据市场供求和

竞争状况自主确定收费标准。

（四）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医院、学校、博物馆、图

书馆、体院馆（场）等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，在工作时间内

对前来办理事务的车辆，可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；具备对外

开放条件的，鼓励其向社会免费开放，确需收费的，实行政府

指导价管理。

第五条 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，在制定

或调整停车服务收费标准时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放

服务收费标准，要综合考虑停车场所的设施、地理位置、服务

条件、供求关系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收费标准，

对短时停车实行收费优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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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停车服务收费实行城市核心区域高于非核心区域，

道路高于非道路，室外高于室内，路内高于路外，拥堵时段高

于空闲时段，白天高于夜间的差别定价政策。

第六条 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市区停车服务收

费按区域划分为三个等级。

核心区（一级）：以青檀路、君山路、建设路、光明路所

闭合的区域。

中心区（二级）：以西昌路、胜利路、北马路、建设路、

人民路所闭合的除核心区域以外的区域。

其他区域（三级）：上述核心区（一级）、中心区（二级）

区域以外的市区区域。

第七条 为便于收费标准的制定与执行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及有关部门核定的机动车载客（货）量等指标，将机动车划分

为蓝牌照（含黑色）和黄牌照两种收费类型。

第八条 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城区停车服务收

费按不同车辆类型、不同时段（道路停车白天时段为 07:00 至

18:00，晚间时段为 18:00 至次日 07:00；非道路停车白天时段

为 08:00 至 20:00，夜间时段为 20:00 至次日 08:00）。经价

格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实行计时、计次或包月收费方式。

（一）计时收费。计时收费应当安装合格的计时收费管理

系统或专用计时收费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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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道路计时收费停车场（点），车辆停放首小时后以半

小时为计费单位（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收费），连续累计计时

收费。道路停放当日连续停放服务收费应设置最高标准。非道

路计时收费停车场（点），车辆停放白天时段以 2 小时为计费

单位（不足 2 小时按 2 小时收费），夜间停放以 6 小时为计费

单位（不足 6 小时按 6 小时收费）。

2、对横跨两个时段，其中晚间时段停放时间在 3 小时以

内（含 3 小时）的，晚间时段不计费；超过 3 小时的，按白天

时段和晚间时段收费标准累计收费。

（二）计次收费。对横跨两个时段，其中一个时段停放时

间在 2 小时以内（含 2 小时）的，且连续停放时间不超过 12

小时（含 12 小时）的，按进入停车场时段的收费标准收费；

超过 12 小时的按白天和晚间两个时段累计收费。

（三）包月收费。包月停车收费在不超过该停车场收费标

准的前提下由双方按车型协商收费，住宅小区包月收费按政府

指导价执行。

第九条 下列情况免收停车服务费：

（一）在划定的道路免费停车泊位内停放的机动车；

（二）执行公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卫生救护车、应急（工

程）抢险车、环卫保洁车、园林绿化车、殡葬服务车、医疗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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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物转运车、市政设施维护车、军车（含武警车辆）以及喷有

统一标识的执法执勤车辆；

（三）到政府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办理公务，需在政府行

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临时停放的车辆;

（四）进入停车场（点）未超过 30 分钟（含 30 分钟）的

机动车（独立专业机械立体停车库除外）；

（五）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费按照购置新能源汽车的相关

优惠政策予以减免;

（六）残疾人驾驶的机动车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

（泊位）停车（持有效证件）;

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所，有条件的要为残疾人

设置专用停车位，并减免停车费用;

公共场所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设置的无障碍停

车位，应当向肢体残疾人免费提供。

第十条 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（点）申报

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，必须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下列相关材料：

（一）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核发的社会停车场（点）审批表；

利用城市道路及未封闭式住宅小区道路（道路产权属于城市道

路管理部门）设置停车泊位的，还应同时提供城市道路管理部

门审批表；利用住宅小区道路停车的，须有业主委员会或业主

委托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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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权部门核发的注有“停车服务”经营范围的营业

执照或法人登记证；

（三）停车场（点）平面简图；

（四）独立专业机械立体停车库须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

供《专业机械立体停车库停车收费备案表》、营业执照或法人

登记证、停车场简图、产权证明复印件以及其它相关材料，办

理停车服务收费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建设停车设施，

具体收费标准由政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

理盈利原则，统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、市场需求、经营期限、

用户承受能力、政府财力投入、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因素协议

确定。要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共享收益、共担风险的收费标准

调整与财政投入协调机制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成本、供

求变动等因素，及时调整收费标准。

第十二条 停放服务收费要按照《枣庄市机动车停车场明码

标价规定》实行明码标价制度，经营者应当在车辆停放场所及

收费地点醒目位置设置由价格主管部门监制的车辆停放服务

收费价目牌（表），标明停放车辆类型、服务内容、计费单位、

收费标准和投诉、监督电话。

收费人员要佩戴有收费单位标识的收费人员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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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人员实行定岗定位，收费人员发生变动，应及时办理

收费员证变更、注销或新增手续，收费人员证不得转借他人使

用。

第十三条 停放服务收费必须使用合法票据，实行收费给票

和“一车一票”制度。

第十四条 停车场经营者或管理者必须严格执行本办法，自

觉接受社会监督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消费者可以拒付停放服

务费并有权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，举报电话：0632-12358。

（一）不按规定标准收取停放服务费的；

（二）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或明码标价不规范的；

（三）不提供或不使用合法票据的；

（四）在规定的免费停放时间内收取停车服务费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属价格违法行为，由价格主管

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

明码标价的规定》、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律法

规予以处罚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
